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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B_BA_E7_9C_81_c42_66682.htm 1、省财政厅受理时间：

每周二（节假日除外）。 2、省财政厅受理地点：旧财政厅

大楼1楼省会计学会。 3、省财政厅办证对象：在榕省直、中

央等驻闽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

织从事会计工作的人员。 4、办证条件： （1）遵守会计和其

他财经法律、法规；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质；具备会计专业基

础知识和技能。 （2）具备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认可的中

专以上（含中专）会计类专业学历或学位（会计学、会计电

算化、注册会计师专门化、审计学、财务管理、理财学）的

人员，自毕业之日起2年内（含2年）可免试《会计基础》、

《初级会计电算化》（或珠算五级），应参加并通过《财经

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考试；逾期未办及其他人员应参加并

通过全省会计从业资格全科考试方可申请办理。 5、办证程

序： （1）按“属地管理”的原则，各单位会计人员到所属

地财政部门的会计管理机构申领“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申请表

”。 （2）“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申请表”经所在单位审核签

章后，到财政部门的会计管理机构申办。 （3）无工作单位

的人员，到户口所在地财政部门的会计管理机构申办。 （4

）财政部门的会计管理机构受理后，出具“申请会计从业资

格证书受理通知单”。 6、需提供的资料：“会计从业资格

证书申请表”：“毕业证书”、“会计从业资格考试合格证

书”、“会计电算化合格证书”（或珠算等级证书）、 “身

份证”及其复印件：“一寸彩照1张”。 7、罚则：用假学历



、假证书等手段得以免试考试科目并取得会计从业资格证书

的，由会计从业资格管理部门撤消其会计从业资格并予以通

报批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